AR I s ARAEFE
142 B ¥ 23 575

ST
o A VEESRF AP
2 AT RURE
I A Mg AR
BT
sk 2
PR A FIE AR A YR E R G U R R e e T B
G e d B TR s B Y FARII4EYY 25P

EFE e Y ERIMERY 2F F95097 5 e Aid o Mn

Lt B e

AL R A AL A
o
CHSHR FRA R a0 FLA A p A RI08E6 5P AsE
g EEAH RS ST 2 S F LA E R
E0EFTLAAN (TR) 40,3665 o szdpgt £ 211427
SPERATFHRAAE MR AHET ] BB F L

Frad x5 o mEHiRg A5 A BRA > RE A 3 SR
LB FhZOF 4 EER 2 s ot A e ﬁ%\ﬁp,\}f&
’,)?F&‘g f/éf‘T fi'-ék; R (}—‘%'/2‘}‘70114«&51“' 7 M98%{,’ T%ﬂ—j‘
#_’rF—»\) , _,ﬁ S SIS 774 A%E%?zﬁ'*lfa:’i"?%“i*
FAKR A ER T AHA RV E AR T 1T

B

- 2 G4 o A KR T B R
g b G R AR S P Lix HA90E B 1R
0 B #E‘ﬁ"”ﬁ'ﬁ%ffé:’*#iﬁ4i‘/‘n‘#aﬁ& oK 2 @;r
Bg’:ﬂ*ﬂﬁ«/?@/v\°}%!$‘%5y‘?*#m— 2 H o F RARE
B R AT @ AR E AT A RPFR AR T %zha‘vg»,um
F A T p114#T7 4p A48 ? B H F7040,366~ > 1§ 4

4
N

»
ol
(w.
4y
>

%— 7



[

i

BARFEHZ F1IIREZFLRG - 2 FERGT ¥ &
W e
CAREE AR D Fd A Y R AR R B A T A
A LT FSERATZEF o dodp L PR
i Ao A &ﬂa‘i? FEAAPIHA B I N TARBET
SR TGS RS (RSP HEAPINER A FE
PETZ g T RIPH B R CREFED 0 AP
WE R A ARG T P M R 2 A2 2
RARANREARNETGFRE RS2 FTE  p RS Vi
24 Xz ?‘3—-3:%10
CFEF I RRACAEIL R R M Thor B2 3R PRI 15 BR3
Yo BA sy AHG LA Ay > Py
SHN Y A BHITL %%#&@ﬁ ¥R E
f’fﬁLliﬁap e oo fiif Bk ¥F17h5 £ 7
o REENE FE RR )Iéﬂ&‘gff» o F 1 R ESY A
# xiﬁ?’Eéﬂﬁ$%?§1%£11$%ﬁﬁa@=
B AT (BB ERI2E R SF F2TH508 21 4

\-

)

49

7
~

g 4»;; -
=

N

- EL
Bt Apedl R RFp L3 %L ¢ AL Bp

A
AL RAPE A B Bdpindid AR E 0 L LA
WAB  EEX LS G2 (THLITFHE
f) o BefkAeAiRre o Md RERFE FHAL R
N T RAEY 5P \f;’r‘ap TRE (ARFEHFIT I
$1TE ~ %207 2 %42F ) » * FL%:@I&<&~*}ET7¥]$.¢
2_F éié FFEH oA A AR Rd RiZRF
@ Wﬁﬁ&fﬁ_ﬁ O T - S LI 2
L,’rﬁp@ o
Ehiddp st 4 e * ot A B £~ FlE
Tfid LB sRikfpip A PP BFEF 2 RT 2 3
FAEE o B ) FIBFLWR T L A ST

v
=

-



iﬁﬁ&%T’%ﬁ’?Tﬁﬁ%‘?ﬁf&f’uﬁig
RS RARS S S PR () S

FRAE) VAF VLR %Lfﬁﬁw% CEE R TR
ﬁ\ﬁ%&% TSI A E 0 4D W B DAL & R
Fpig* g #\.fsg‘_éu\ AN ZIRCAE LIRS ﬁ ;g%—q T~ R TR
BN o AEFA AL SAAHAS PSS FEA R ELR
o LS ER P ARE L RS F AL

4

A

2.0 Ry f X L5 BP S IBRT B2 BT OEE 2

2 EAp M B Y (@ z*”*)i ERFE R
BT IRV HEAET S HE X 3“: > A Ak B -"i’lie)%*#gn
Py @ (ﬂuﬂw‘f‘o%?ﬁlﬁf) o APEFA A KARH A LR
@%ﬁ%?’?huﬁwi’£%ﬁéﬁﬁ@m?d/Nk;
i{ "‘i\ﬂ" HadARESPERBZ P LEEE T HET &
B Ao K R s S ABER (LRFEF10
9F 2 %110F ) » T2 R & k5T o5 FP % ‘”‘13;.‘}4%%6;1%}
EINE: 3= SIPL N M= 3 ﬂ9’3ﬂb%4ﬁ“ﬂz,ﬁ g T B
FEET T o MR : ﬂﬁml’éﬁm Iy
(A ARERITE ) > ff?#ﬁﬁl*if"‘%c%" A f‘rf—i\fg’ﬁ ral gﬁ%‘q
B2 T2 T VEIW T AT FANMp R 2 b
T Rese T F L TR 0 R f dadd A @ FRERL 0 I8

%

2 oL pr > .
F q,\arvﬁ'?f:‘q,:u.‘
7!

S+

%:J\
J
{\_

W\
as

%
d~
x}
l—v}

N
N

&3k
Ny

38 »‘/ Pk s’g =k v F

e R L E Y LRl T %ﬁ{ﬁ?iW%%

(U
=

i

= \ !
LR ﬁ TR RERE B 82 TR
LS R %ﬁwﬁ&éﬁm%ﬁlzﬁf’%%w%
CAPRGRRLPERR T GRA 2RI A
SE RN R S R b i i
R H BRG] > TRIEHMRES T EARFLER Bk

b
i
mj



X

=).

R A el o TR AT RN B2 235
(iﬁ%é¥HME‘¥HBE)’ﬁé&%ﬁ%giﬁﬁﬁ
%ﬁﬂww%AQSIME7E3B€§5ﬁﬁ¥¢~1BE391
a#v\IMEZEMﬂﬁﬁﬁ¥@&géﬁ§(i@%%
anmai $184F) » £ ARBBERT F LB T o L
&ﬁ%&m%%@%?%i%ﬁ%%iﬁ*Tﬂ@%ﬁg%
L2 »uie‘%\'#ﬁ*f‘ﬂ«zﬁﬁ Mow T g (v 9713./’5; i
BB B PBBEF ISR B o X A s M R
AT HA TR 2 *%f’n?wa+4g&§:ﬂa
FHASTWE PR R ERPIEAIUPRK
LAPE A PP INF G hB R s LS AE -
#44%9%$%?ﬂ%E3£¥ﬁ%@§ OES R
EUR TR E S R AN
LI &I ECF MR

T

e =

%ﬁﬁﬁkmEM%’L,ﬁﬁ’E%ﬁﬁﬁﬁlﬁ,%u

A A EHE s R ERE B L4 204

BeT725H5xPLE@318 5~ (ARE? OB FTH

) AGRRE AN G - T FE A T2 R
S RN

SIS ﬁ%4*LwE% 2R s 0 O E S

E g e AR o = N

G AEER AL LB REAAFFAE D
AAUEGEE o RTFA S B EM G I FRE A

B UpAREE A R i o 2 2 g Bl AEFE BABRE

s EARZ R MEATRLE A B HApH A2 £ ¥

ad

ERd 22 IERRE - A EE > it 4 TR
AL%:’%%éJHﬂ%4€%ﬁ%’swﬁm,\\f
oo NG M B PR A A 2 AR D
&wﬂﬁo

NS G S ﬁmﬂwwf»i%%?ﬁ?iiﬁﬁé
B AR B ARk RpE At it A



*i%ﬂﬁ’mﬁﬁ4%¥@$“¢%Mﬁikﬁ%i’%
AT A RTER AT 0 AP A B R St 4 0 Bl
4ﬁW4B£@9$H%ﬁM3%£’Eﬁ%éi@ﬁﬁi
¥1i9k4g2 %;';fwg ARG Y LB E 0 7

Rty o RA RS T AL S PRER A Lk
FRFLD G o RS j;‘ls’fééi:_ﬂ B3 B w o
ol AL LR SR a2 o

An
!
M
=
—
o~
-’H_‘\

19 2

5 B2 e FHELE T OEEF
% p 2ves

iz F ERR

P R
A~ 3L »U%J%ifi’i* EAHLE G L2 ¢ A ggrja A o ﬁrﬁ%;}m
A

LN Y T SRS A 5 S e
RRE ¥ z@“fq‘ﬁééﬂ?iﬁﬁ‘zﬂﬂaﬁmz EAggElg Al
3 ";z%?466v 215182 N 52E e G2 BB A

“‘ =2 114 = 11 : 19 p

(\,‘3
=

SIS S
(i3]
3\1' W FA901E 2 15275 B Bk $ 466052151 ~ 278 A

Hﬁ*f%:%éwkf%’J'&A@iﬁfsm~ﬁ»xﬂy»ozi
?"'F’\E\?ﬂiéﬁ;ﬂﬂ/\ij%f;.gmgjﬁﬂ S AL g

F 7 7
@Jﬁ&iﬁ%~;%?m%im\:mgmiwm,§1ﬁA
LEA NP L

=t
R SR BB E AR R BRETRLD
:\%/ E_% ,_,F)/\/ALIEJ_A °



2~ 04
CRWES
A =
P
-I—]xr)-::
= |7 &

2

R 46615 2. 2% 178 ¢

PAEEEAEA Y

2 EE R L H e

i
bl
o

2
e

B kR AT 2 R 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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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抗字第7號
抗  告  人  黃有鵬  
相  對  人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佩君  
代  理  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徐榕逸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全字第9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自民國108年6月5日起受僱於相對人，擔任相對人麻豆分公司之機房管理人員兼任總務，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0,366元。詎相對人於114年7月3日召開人事評議委員會，以抗告人對同事有性騷擾行為且情節重大為由，決議對抗告人予以免職處分，相對人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抗告人已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原法院114年度勞訴字第98號，下稱本案訴訟），且有勝訴之望，又抗告人遭違法解僱，頓失唯一經濟來源，生活陷入困境。相對人為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具有雄厚財力，於本案訴訟確定前繼續僱用抗告人，非顯有重大困難，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相對人以原職僱用抗告人及給付抗告人薪水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繼續僱用抗告人，並自114年7月4日起按月給付薪資40,366元，並負擔雇主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及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費用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抗告人於原裁定程序檢附之錄音檔係抗告人從相對人電話錄音系統違規調取之錄音，如相對人仍繼續僱用抗告人，抗告人恐持續違規調取相對人機房內監視器錄影紀錄與電話錄音紀錄，更造成相對人內部資料外洩、營運系統遭到中斷之疑慮，亦有侵犯其他同仁隱私的隱憂，故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顯有重大困難，且繼續僱用抗告人之不利益顯然大於抗告人未獲定暫時狀態處分之不利益，自應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倘雇主繼續僱用勞工亦顯有重大困難，則應依利益衡量原則，就本案確定前，勞工未獲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與雇主繼續僱用勞工所受之不利益程度，衡量比較以為決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27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抗告人就其本案訴訟是否有勝訴之望，已為相當之釋明：
　　抗告人主張相對人虛假指控抗告人性騷擾，對抗告人記兩大過免職，違法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其已提起本案訴訟，現由原法院審理，業據抗告人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錄音譯文為證（見原審卷第13頁至第17頁、第25頁至第42頁），可見兩造就系爭勞動契約終止是否合法存有爭執，抗告人已提起本案訴訟，現由原法院審理中，堪認抗告人就其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乙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本件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顯有重大困難：
　⒈抗告人雖主張依據相對人預防職場不法侵害之書面聲明（下稱系爭書面聲明）第3點第4項規定，抗告人為了蒐集不法侵害抗告人權利之證據，可下載相對人公司之錄音，以保全自身權益等語。惟依據相對人分公司機房管理規範（下稱系爭管理規範）第4條第2款規定：進入機房不得未經核准攜帶外接式儲存設備、電腦設備等，錄音設備、監視錄影設備嚴禁私自使用或未經分公司經理人核准將錄音資料、錄影資料複製攜出。本件抗告人身為相對人分公司機房管理人員兼任總務，負責機房之維護及管理，本應遵循上開機房管理規範之約定。
　⒉而依據系爭書面聲明第1點規定，職場不法侵害的定義：工作人員在與工作相關的環境中（包含通勤）遭受虐待、威脅或攻擊，以致於明顯或隱含地對其安全、福祉或與健康構成挑戰的事件（見本院卷第17頁）。本件抗告人經相對人以意圖誣陷長官，記大過一次，及未經公司核准，利用職務之便，下載並對外提供公司監視器之錄影紀錄及電話錄音紀錄，又記大過一次，共記大過二次免職等情（見原審卷第109頁至第110頁），並不符合系爭書面聲明第1點所稱之職場不法侵害。況且系爭書面聲明第3點第4項規定員工遇到職場不法侵害盡可能以錄音或任何方式記錄加害者行為做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7頁），係指員工對於加害人行為若有符合職場不法侵害之情事，可對於加害人當下之行為以自己之錄音工具記錄加害者之行為，不包括抗告人得因職務之便，利用公司電話錄音系統恣意聽取公司所有人員之錄音後，逕行下載公司內部錄音之行為。而相對人對於抗告人上開恣意調取電話錄音行為，亦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提起妨害電腦使用罪之告訴（見原審卷第105頁）。
　⒊再者，抗告人經相對人公司免職前，其工作內容係相對人公司機房人員，負責電信總機、網路設備、錄音主機及監視錄影設備，有高度涉及相對人公司內部員工之隱私，需對相對人公司具有高度忠誠度及互信基礎，且遵循不利用設備聽取或竊取涉及公司員工之錄音、錄影之義務。抗告人經相對人以其利用職務之便，下載並對外提供公司監視器之錄影紀錄及電話錄音紀錄記大過一次，並提出妨害電腦使用罪之告訴後（見原審卷第109頁、第105頁），抗告人於提起本案訴訟時仍提出相對人公司114年7月3日會議錄音譯文、113年3月19日錄音譯文、114年2月14日錄音譯文做為證據（見原審卷第157頁至第184頁），並主張性騷擾被害者之指控不實。足徵抗告人明顯不願遵守系爭管理規範及有侵害性騷擾被害者隱私之虞，恐造成相對人無法遵守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所課與雇主性騷擾防治義務之虞。又相對人抗辯若繼續僱用抗告人會影響相對人公司員工之隱私，且因抗告人無意遵守相對人公司機房管理規範之規定，導致機房管制形同虛設，造成相對人公司內部資訊有外洩風險、嚴重影響相對人利益。抗告人請求繼續僱用其擔任系爭勞動契約終止前之機房管理人員兼任總務職務，以兩造目前已呈信賴破裂之現狀，實難期抗告人配合相對人系爭管理規範之規定及工作指揮，堪認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顯有困難。
　⒋本件抗告人現年48歲，正職壯年，具備謀取適當工作，用以支付生活所需、償付債務及維持技能、競爭力之能力，參諸其名下之存款利息所得有1萬多元（見原審不公開資料卷），足認抗告人尚有一定積蓄得以維持生計，並非生活困頓，無法維持生計，須藉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以防止重大損害發生之情狀存在。
　㈢綜上，本件若不准抗告人之聲請，抗告人未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情事，但因兩造已無信任關係，難以期待抗告人遵循相對人規範、指揮，且其有危害相對人違反雇主性騷擾防治之義務之風險，倘准許抗告人之聲請，對相對人之企業經營造成之不利益程度，兩相權衡，認抗告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尚未達有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之程度，無保全之必要性。
五、從而，抗告人固已釋明兩造間就系爭勞動契約終止是否合法存有爭執，其已提起本案訴訟，然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顯有重大困難，則抗告人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相對人應繼續僱用抗告人，自114年7月4日起按月給付薪資40,366元，並負擔雇主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及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費用，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葉淑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心怡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抗字第7號

抗  告  人  黃有鵬  

相  對  人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佩君  

代  理  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徐榕逸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僱傭關

係存在等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全字第9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自民國108年6月5日起受僱於

    相對人，擔任相對人麻豆分公司之機房管理人員兼任總務，

    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0,366元。詎相對人於114年7月

    3日召開人事評議委員會，以抗告人對同事有性騷擾行為且

    情節重大為由，決議對抗告人予以免職處分，相對人不經預

    告終止勞動契約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抗告人已提起確認僱

    傭關係存在等訴訟（原法院114年度勞訴字第98號，下稱本

    案訴訟），且有勝訴之望，又抗告人遭違法解僱，頓失唯一

    經濟來源，生活陷入困境。相對人為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之子公司，具有雄厚財力，於本案訴訟確定前繼續僱用

    抗告人，非顯有重大困難，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

    定，聲請相對人以原職僱用抗告人及給付抗告人薪水之定暫

    時狀態處分。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爰提起抗告，請求

    廢棄原裁定並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繼續僱用抗

    告人，並自114年7月4日起按月給付薪資40,366元，並負擔

    雇主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及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費用等

    語。

二、相對人則以：抗告人於原裁定程序檢附之錄音檔係抗告人從

    相對人電話錄音系統違規調取之錄音，如相對人仍繼續僱用

    抗告人，抗告人恐持續違規調取相對人機房內監視器錄影紀

    錄與電話錄音紀錄，更造成相對人內部資料外洩、營運系統

    遭到中斷之疑慮，亦有侵犯其他同仁隱私的隱憂，故相對人

    繼續僱用抗告人顯有重大困難，且繼續僱用抗告人之不利益

    顯然大於抗告人未獲定暫時狀態處分之不利益，自應駁回抗

    告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

    ，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

    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

    第1項定有明文。惟倘雇主繼續僱用勞工亦顯有重大困難，

    則應依利益衡量原則，就本案確定前，勞工未獲繼續僱用所

    受之損害，與雇主繼續僱用勞工所受之不利益程度，衡量比

    較以為決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275號裁定意旨參照

    ）。

四、經查：

　㈠抗告人就其本案訴訟是否有勝訴之望，已為相當之釋明：

　　抗告人主張相對人虛假指控抗告人性騷擾，對抗告人記兩大

    過免職，違法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

    ，其已提起本案訴訟，現由原法院審理，業據抗告人提出勞

    資爭議調解申請書、錄音譯文為證（見原審卷第13頁至第17

    頁、第25頁至第42頁），可見兩造就系爭勞動契約終止是否

    合法存有爭執，抗告人已提起本案訴訟，現由原法院審理中

    ，堪認抗告人就其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乙節，已為相當之釋

    明。

　㈡本件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顯有重大困難：

　⒈抗告人雖主張依據相對人預防職場不法侵害之書面聲明（下

    稱系爭書面聲明）第3點第4項規定，抗告人為了蒐集不法侵

    害抗告人權利之證據，可下載相對人公司之錄音，以保全自

    身權益等語。惟依據相對人分公司機房管理規範（下稱系爭

    管理規範）第4條第2款規定：進入機房不得未經核准攜帶外

    接式儲存設備、電腦設備等，錄音設備、監視錄影設備嚴禁

    私自使用或未經分公司經理人核准將錄音資料、錄影資料複

    製攜出。本件抗告人身為相對人分公司機房管理人員兼任總

    務，負責機房之維護及管理，本應遵循上開機房管理規範之

    約定。

　⒉而依據系爭書面聲明第1點規定，職場不法侵害的定義：工作

    人員在與工作相關的環境中（包含通勤）遭受虐待、威脅或

    攻擊，以致於明顯或隱含地對其安全、福祉或與健康構成挑

    戰的事件（見本院卷第17頁）。本件抗告人經相對人以意圖

    誣陷長官，記大過一次，及未經公司核准，利用職務之便，

    下載並對外提供公司監視器之錄影紀錄及電話錄音紀錄，又

    記大過一次，共記大過二次免職等情（見原審卷第109頁至

    第110頁），並不符合系爭書面聲明第1點所稱之職場不法侵

    害。況且系爭書面聲明第3點第4項規定員工遇到職場不法侵

    害盡可能以錄音或任何方式記錄加害者行為做為證據（見本

    院卷第17頁），係指員工對於加害人行為若有符合職場不法

    侵害之情事，可對於加害人當下之行為以自己之錄音工具記

    錄加害者之行為，不包括抗告人得因職務之便，利用公司電

    話錄音系統恣意聽取公司所有人員之錄音後，逕行下載公司

    內部錄音之行為。而相對人對於抗告人上開恣意調取電話錄

    音行為，亦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提起妨害電腦使用罪之告

    訴（見原審卷第105頁）。

　⒊再者，抗告人經相對人公司免職前，其工作內容係相對人公

    司機房人員，負責電信總機、網路設備、錄音主機及監視錄

    影設備，有高度涉及相對人公司內部員工之隱私，需對相對

    人公司具有高度忠誠度及互信基礎，且遵循不利用設備聽取

    或竊取涉及公司員工之錄音、錄影之義務。抗告人經相對人

    以其利用職務之便，下載並對外提供公司監視器之錄影紀錄

    及電話錄音紀錄記大過一次，並提出妨害電腦使用罪之告訴

    後（見原審卷第109頁、第105頁），抗告人於提起本案訴訟

    時仍提出相對人公司114年7月3日會議錄音譯文、113年3月1

    9日錄音譯文、114年2月14日錄音譯文做為證據（見原審卷

    第157頁至第184頁），並主張性騷擾被害者之指控不實。足

    徵抗告人明顯不願遵守系爭管理規範及有侵害性騷擾被害者

    隱私之虞，恐造成相對人無法遵守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所

    課與雇主性騷擾防治義務之虞。又相對人抗辯若繼續僱用抗

    告人會影響相對人公司員工之隱私，且因抗告人無意遵守相

    對人公司機房管理規範之規定，導致機房管制形同虛設，造

    成相對人公司內部資訊有外洩風險、嚴重影響相對人利益。

    抗告人請求繼續僱用其擔任系爭勞動契約終止前之機房管理

    人員兼任總務職務，以兩造目前已呈信賴破裂之現狀，實難

    期抗告人配合相對人系爭管理規範之規定及工作指揮，堪認

    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顯有困難。

　⒋本件抗告人現年48歲，正職壯年，具備謀取適當工作，用以

    支付生活所需、償付債務及維持技能、競爭力之能力，參諸

    其名下之存款利息所得有1萬多元（見原審不公開資料卷）

    ，足認抗告人尚有一定積蓄得以維持生計，並非生活困頓，

    無法維持生計，須藉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以防止重大損害

    發生之情狀存在。

　㈢綜上，本件若不准抗告人之聲請，抗告人未有發生重大損害

    或急迫危險情事，但因兩造已無信任關係，難以期待抗告人

    遵循相對人規範、指揮，且其有危害相對人違反雇主性騷擾

    防治之義務之風險，倘准許抗告人之聲請，對相對人之企業

    經營造成之不利益程度，兩相權衡，認抗告人定暫時狀態處

    分之聲請，尚未達有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

    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之程度，無保全

    之必要性。

五、從而，抗告人固已釋明兩造間就系爭勞動契約終止是否合法

    存有爭執，其已提起本案訴訟，然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顯

    有重大困難，則抗告人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

    請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相對人應繼續僱用抗告人，自11

    4年7月4日起按月給付薪資40,366元，並負擔雇主應提繳之

    勞工退休金及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費用，非屬正當，不

    應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

    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葉淑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心怡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抗字第7號

抗  告  人  黃有鵬  

相  對  人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佩君  

代  理  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徐榕逸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全字第9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自民國108年6月5日起受僱於相對人，擔任相對人麻豆分公司之機房管理人員兼任總務，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0,366元。詎相對人於114年7月3日召開人事評議委員會，以抗告人對同事有性騷擾行為且情節重大為由，決議對抗告人予以免職處分，相對人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不生合法終止之效力，抗告人已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原法院114年度勞訴字第98號，下稱本案訴訟），且有勝訴之望，又抗告人遭違法解僱，頓失唯一經濟來源，生活陷入困境。相對人為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具有雄厚財力，於本案訴訟確定前繼續僱用抗告人，非顯有重大困難，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相對人以原職僱用抗告人及給付抗告人薪水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並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繼續僱用抗告人，並自114年7月4日起按月給付薪資40,366元，並負擔雇主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及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費用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抗告人於原裁定程序檢附之錄音檔係抗告人從相對人電話錄音系統違規調取之錄音，如相對人仍繼續僱用抗告人，抗告人恐持續違規調取相對人機房內監視器錄影紀錄與電話錄音紀錄，更造成相對人內部資料外洩、營運系統遭到中斷之疑慮，亦有侵犯其他同仁隱私的隱憂，故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顯有重大困難，且繼續僱用抗告人之不利益顯然大於抗告人未獲定暫時狀態處分之不利益，自應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倘雇主繼續僱用勞工亦顯有重大困難，則應依利益衡量原則，就本案確定前，勞工未獲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與雇主繼續僱用勞工所受之不利益程度，衡量比較以為決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27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抗告人就其本案訴訟是否有勝訴之望，已為相當之釋明：

　　抗告人主張相對人虛假指控抗告人性騷擾，對抗告人記兩大過免職，違法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其已提起本案訴訟，現由原法院審理，業據抗告人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錄音譯文為證（見原審卷第13頁至第17頁、第25頁至第42頁），可見兩造就系爭勞動契約終止是否合法存有爭執，抗告人已提起本案訴訟，現由原法院審理中，堪認抗告人就其本案訴訟有勝訴之望乙節，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本件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顯有重大困難：

　⒈抗告人雖主張依據相對人預防職場不法侵害之書面聲明（下稱系爭書面聲明）第3點第4項規定，抗告人為了蒐集不法侵害抗告人權利之證據，可下載相對人公司之錄音，以保全自身權益等語。惟依據相對人分公司機房管理規範（下稱系爭管理規範）第4條第2款規定：進入機房不得未經核准攜帶外接式儲存設備、電腦設備等，錄音設備、監視錄影設備嚴禁私自使用或未經分公司經理人核准將錄音資料、錄影資料複製攜出。本件抗告人身為相對人分公司機房管理人員兼任總務，負責機房之維護及管理，本應遵循上開機房管理規範之約定。

　⒉而依據系爭書面聲明第1點規定，職場不法侵害的定義：工作人員在與工作相關的環境中（包含通勤）遭受虐待、威脅或攻擊，以致於明顯或隱含地對其安全、福祉或與健康構成挑戰的事件（見本院卷第17頁）。本件抗告人經相對人以意圖誣陷長官，記大過一次，及未經公司核准，利用職務之便，下載並對外提供公司監視器之錄影紀錄及電話錄音紀錄，又記大過一次，共記大過二次免職等情（見原審卷第109頁至第110頁），並不符合系爭書面聲明第1點所稱之職場不法侵害。況且系爭書面聲明第3點第4項規定員工遇到職場不法侵害盡可能以錄音或任何方式記錄加害者行為做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7頁），係指員工對於加害人行為若有符合職場不法侵害之情事，可對於加害人當下之行為以自己之錄音工具記錄加害者之行為，不包括抗告人得因職務之便，利用公司電話錄音系統恣意聽取公司所有人員之錄音後，逕行下載公司內部錄音之行為。而相對人對於抗告人上開恣意調取電話錄音行為，亦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提起妨害電腦使用罪之告訴（見原審卷第105頁）。

　⒊再者，抗告人經相對人公司免職前，其工作內容係相對人公司機房人員，負責電信總機、網路設備、錄音主機及監視錄影設備，有高度涉及相對人公司內部員工之隱私，需對相對人公司具有高度忠誠度及互信基礎，且遵循不利用設備聽取或竊取涉及公司員工之錄音、錄影之義務。抗告人經相對人以其利用職務之便，下載並對外提供公司監視器之錄影紀錄及電話錄音紀錄記大過一次，並提出妨害電腦使用罪之告訴後（見原審卷第109頁、第105頁），抗告人於提起本案訴訟時仍提出相對人公司114年7月3日會議錄音譯文、113年3月19日錄音譯文、114年2月14日錄音譯文做為證據（見原審卷第157頁至第184頁），並主張性騷擾被害者之指控不實。足徵抗告人明顯不願遵守系爭管理規範及有侵害性騷擾被害者隱私之虞，恐造成相對人無法遵守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所課與雇主性騷擾防治義務之虞。又相對人抗辯若繼續僱用抗告人會影響相對人公司員工之隱私，且因抗告人無意遵守相對人公司機房管理規範之規定，導致機房管制形同虛設，造成相對人公司內部資訊有外洩風險、嚴重影響相對人利益。抗告人請求繼續僱用其擔任系爭勞動契約終止前之機房管理人員兼任總務職務，以兩造目前已呈信賴破裂之現狀，實難期抗告人配合相對人系爭管理規範之規定及工作指揮，堪認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顯有困難。

　⒋本件抗告人現年48歲，正職壯年，具備謀取適當工作，用以支付生活所需、償付債務及維持技能、競爭力之能力，參諸其名下之存款利息所得有1萬多元（見原審不公開資料卷），足認抗告人尚有一定積蓄得以維持生計，並非生活困頓，無法維持生計，須藉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以防止重大損害發生之情狀存在。

　㈢綜上，本件若不准抗告人之聲請，抗告人未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情事，但因兩造已無信任關係，難以期待抗告人遵循相對人規範、指揮，且其有危害相對人違反雇主性騷擾防治之義務之風險，倘准許抗告人之聲請，對相對人之企業經營造成之不利益程度，兩相權衡，認抗告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尚未達有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之程度，無保全之必要性。

五、從而，抗告人固已釋明兩造間就系爭勞動契約終止是否合法存有爭執，其已提起本案訴訟，然相對人繼續僱用抗告人顯有重大困難，則抗告人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聲請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相對人應繼續僱用抗告人，自114年7月4日起按月給付薪資40,366元，並負擔雇主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及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費用，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季芬

　　　　　　　　　

　　　　　　　　　　　　　　　　　　　法　官　王雅苑

　　　　　　　　　　　　　　　　

　　　　　　　　　　　　　　　　　　　法　官　葉淑儀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心怡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2項規定：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